	年度
違法態樣
	100年至103年
(修法前4年)
	104年02月04日至107年
(修法後4年)

	刑事罰金
	· 102~104年修法前計23案，科處760萬元罰金
	· 修法後~107年計91案3,995萬元，沒收犯罪所得1億3,328萬元
· 經104年及105年強力查核，106年起案件有逐年減少趨勢，104年35案降至107年7案

	行政處分
	總處分次數及罰鍰
	· 處分8,323次，計9億7萬元
	· 處分8,681次，裁罰額度提高至15億7千萬元
· 處600萬元以上罰鍰案件計有16件，其中處1,000萬以上3家。

	
	處停工
案件
	· 74件
	· 提高345件

	
	繞流排放
	· 429件
	· 降至254件

	
	追繳
不法利得
	· 2,654萬餘元
	· [bookmark: _GoBack]追繳額度為2,475萬餘元
· 經105年及106年強力查核，107年起追繳案件有減少趨勢，從104年5案，降至107年2案

	檢舉
獎勵金
	－
	· 經主管機關告發計115件，裁罰7千8百多萬元
· 民眾申請獎勵金件數41件，達1千6百多萬元，最高1,000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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